关于《上海市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办法

（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了加强本市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保障铁路客运安全有序，提升旅客出行服务水平，根据2025年度市政府规章立法工作计划安排，市交通委在深入调研、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上海市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草案）》），现就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起草背景
截至2025年7月，本市已建成并运营有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上海松江站等18座铁路客运站，目前在建上海东站、宝山站。上述铁路客运站所在的周边公共区域涉及静安、徐汇、闵行、松江、嘉定、青浦等区。

制定《办法（草案）》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根据本市铁路建设的情况，需要制定市级层面制度规范推进系统治理。随着沪苏湖高铁及上海松江站建成运营、上海南站改造成高铁车站，本市已形成“四主多辅”铁路车站格局，铁路旅客出行量逐年增加，客运站所在地区日常管理工作更加繁重。本市正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级统筹协调、属地政府负责枢纽运行管理、相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各负其责的协同管理机制。有必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和权责边界，持续提升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是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涉及面广，需要通过专门立法推进依法治理。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涉及交通、治安、应急、绿化市容、城管执法、市场监管、民政、城市更新、卫生健康、文化旅游、消防等诸多事项，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较多。需要根据当前本市客运站地区管理的实际，制定一部专门立法，对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文件予以细化补充，并上升为整体性的制度设计，用于精准指导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工作。

三是现有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的经验做法，需要通过立法进行固化推广。近年来，本市在铁路客运站及所在地区规划建设、交通融合、大客流应对、秩序维护、环境优化、服务提升、管理数智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有必要将这些经验做法通过立法形式予以固化推广，以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站及所在地区的城市窗口形象和市民群众出行的获得感、满意度。

二、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草案）》共七章四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适用范围和定义

根据国家铁路客运站所在地区应当组织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的相关要求，《办法（草案）》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铁路客运站所在地区的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结合管理实际，《办法（草案）》通过明确“客运站地区”内涵和外延的方式，对“客运站地区”进行了定义，是指与铁路客运站相衔接、与旅客出行保障相关联的周边公共区域，主要包括交通、安全、环境卫生、商业等设施所在区域和通道、站前广场、绿化区域等。（第二条）
（二）关于管理体制和分类管理

《办法（草案）》规定了市级部门、区人民政府、站管机构、驻客运站地区单位的职责。同时，《办法（草案）》明确，依据铁路客运站的分类，对客运站地区实施分类管理；市交通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分类管理规范，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规范。（第五条至第八条）
（三）关于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

为推进规划先行、建管衔接等要求，《办法（草案）》提出，客运站所在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交通枢纽专项规划编制，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客运站类型和旅客出行需求，统筹考虑相关因素，以满足客运站地区管理服务等需求。同时，对交通融合、设施建设和检查维护、数智化建设等作出了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

（四）关于秩序管理

《办法（草案）》明确市、区相关部门和站管机构的秩序管理职责；明确区人民政府、驻客运站地区单位等主体的安全生产责任；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社会救助等进行规定；同时，针对客运站地区管理中的难点问题，结合实际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了客运站地区范围内的禁止性行为，以切实维护客运站地区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

（五）关于优化服务

为提升客运站地区服务水平，《办法（草案）》根据国家、本市要求和旅客出行需求，规定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铁路运营时间和客流规模，加强客运组织；鼓励驻客运站地区单位根据客运站运营时间，相应调整服务时间；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做好公共服务信息发布；站管机构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为重点人群提供优先、无障碍服务等。（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八条）

（六）关于大客流和突发事件应对

《办法（草案）》明确了大客流应对工作机制、应对预案制定、值班值守以及具体应对流程等内容，并对突发事件应对预案制定、应急演练等内容作了规定；同时，对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应对相关内容予以进一步明确。（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五条）



